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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林珈芝
電話：(02)2312－6980
傳真：(02)2314－6407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農企字第11207136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依據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規定，辦理露營場業務

涉及農業主管機關會審之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5月31日府農務字第1120126014號函。

二、查交通部觀光局於112年2月4日觀技字第1124000174號函檢

送修正「露營場申請執行疑義-常見問答FQA」項次三十

四、說明略以：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土地面積超過1公頃者，

「得於使用計畫書上明確劃定露營場申請範圍進行申

請」，至於土地是否分割宜由申請人依其需求評估，並建

議以1地號同意1場露營場設置方式進行管制有案。是以，

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，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或林業用

地申請容許使用作為露營相關設施，得以某筆地號土地之

部分範圍作為申請標的，並應明確劃定於土地使用計畫

書。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綜上，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涉及作露營場使用

範圍之座落地號，均應納入土地使用計畫書內予以明列，

惟其中某筆地號倘係以部分土地範圍進行申請，應經貴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71120021138

■■■■■■農務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6/26 15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071100_農地管理科■■■■■■A071100_農地管理科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為露營場土地使用計畫書之劃定範

圍；惟該筆地號所餘之部分土地，如已存在既有設施物，

應由貴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就該既有設施物，是否為露

營場之關聯性使用，予以認定是否應納入露營場土地使用

計畫書之申請範圍內整體規劃，以一併審認是否符合露營

場管理要點之規定。

四、又經貴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確認露營場申請案件得以

部分土地範圍進行申請，則農業主管機關除就該露營場土

地使用計畫之劃定範圍部分土地予以審查外，並得就所餘

之部分土地，是否致造成農地坵塊零碎、夾雜妨礙周遭農

業使用等事宜，表示審查意見。

五、副本抄送交通部觀光局，敬請轉知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確認露營場之申請範圍，並將前

開處理原則更新納入「露營場申請執行疑義-常見問答

FQA」。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
副本：交通部觀光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

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屏東縣政府農業處、新竹縣政府農業處、苗栗縣政府農業處、
彰化縣政府農業處、雲林縣政府農業處、嘉義縣政府農業處、澎湖縣政府農漁
局、花蓮縣政府農業處、宜蘭縣政府農業處、臺東縣政府農業處、新竹市政府產
業發展處、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本會林務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、本會輔導
處、本會企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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